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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13              证券简称：联环药业               公告编号： 2023-006 

 

江苏联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事项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该关联交易属日常关联交易，定价执行市场价格，遵循了公开、公正、 公平的

原则，保障了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不会对关联方

形成较大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2023年 3月 1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2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公司董事会就上述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夏春来、

吴文格、钱振华、潘和平、金仁力回避表决，其余 4 名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了该议

案。 

2、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关联股东江苏联环

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及与本次日常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

的关联股东将对该项议案回避表决。 

3、本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交易事项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并在第八届董事会第八

次会议上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预计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事项符合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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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的原则，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交易所涉及的价格客观公允，有利于公司的业务发

展，关联交易公平、合理，没有损害公司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我

们一致同意上述议案，并同意将公司预计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公司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和实际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2022 年度 

预计金额 

2022 年度 

实际发生

金额 

本次预计金额与上

年实际发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原因 

向关联

方购买

原 材

料、商

品 

扬州扬大联环药业基因工程有限公司 购入原辅料、药品等 25.00 18.60   

扬州联通医药设备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购入固定资产、在建工程 3000.00 1605.62 
 

扬州市普林斯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购入原辅料、药品等 2000.00 1795.88 
 

江苏联环健康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购入原辅料、药品等 50.00 41.26  

国药控股扬州有限公司 购入原辅料、药品等 60.00 36.71 
 

小计 5135.00 3498.07 
 

接受关

联方服

务 

江苏联环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排污费、环境保护费、综
合服务费、污水处理设备
托管 

400.00 300.00  

扬州联通医药设备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劳务、设备维修 800.00 377.79   

江苏联环健康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咨询服务费 50.00 50.00 
 

江苏联环玛俪妇产医院有限公司 体检服务 1.00 0 
 

小计 1251.00 727.79 
 

向关联

方销售

产品 

扬州联通医药设备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销售药品、材料等 10.00 0 
 

江苏联环健康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销售药品、材料等 160.00 254.32  

国药控股扬州有限公司 销售药品、材料等 3500.00 4075.67  

江苏联环玛俪妇产医院有限公司 销售药品、材料等 20.00 9.94  

江苏联环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药品、材料等 0 0.09  

小计  3690.00 4340.02   

许可关

联方使

用商标 

江苏联环健康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商标使用许可 2.00 0 
 

小计 2.00 0 
 

合计 

 
10078.00 856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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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23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公司依据上年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及 2023 年生产经营计划，现对 2023 年度全年

的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预计，累计日常交易金额不超过 9333.00 万元，具体情况如

下：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本次预计 
金额 

本年年初至
披露日与关
联人累计已
发生的交易

金额 

上年实际
发生金额 

本次预计金
额与上年实
际发生金额
差异较大的

原因 

向关联方

购买原材

料、商品 

扬州扬大联环药业基因工程有限公司 购入原辅料、药品等 25.00 4.36 18.60   

扬州联通医药设备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购入固定资产、在建

工程 1500.00 0 1605.62 
 

扬州市普林斯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及其子

公司 
购入原辅料、药品等 2000.00 38.93 1795.88  

江苏联环健康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购入原辅料、药品等 50.00 4.62 41.26 
 

国药控股扬州有限公司 购入原辅料、药品等 50.00 3.27 36.71 
 

小计 3625.00 51.18 3498.07 
 

接受关联

方服务 

江苏联环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排污费、环境保护费、

综合服务费、污水处

理设备托管 
400.00 0 300.00  

扬州联通医药设备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劳务、设备维修 500.00 18.51 377.79   

江苏联环健康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咨询服务费 50.00 0 50.00 
 

江苏联环玛俪妇产医院有限公司 体检服务 1.00 0.19 0.00 
 

小计 951.00 18.70 727.79 
 

向关联方

销售产品 

扬州联通医药设备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销售药品、材料等 15.00 1.52 0 
 

江苏联环健康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销售药品、材料等 150.00 36.69 254.32  

国药控股扬州有限公司 销售药品、材料等 4500.00 441.00 4075.67  

江苏联环玛俪妇产医院有限公司 销售药品、材料等 40.00 2.20 9.94  

小计 4705.00 481.41 4340.02   

许可关联

方使用商

标 

江苏联环健康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商标使用许可 2.00 0 0 
 

小计 2.00 0 0 
 

接受关联

方提供的

租赁 

江苏联环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租赁房屋 50.00 0 
  

小计 50.00 0 
  

合计 

 
9333.00 551.29 8565.88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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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江苏联环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夏春来 

注册资本：13775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保健食品销售；药品生产；药品零售；药品进出口；医

护人员防护用品生产（Ⅱ类医疗器械）；药品批发；兽药经营；化妆品生产；兽药生

产；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第三类医疗器械生产（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

学品）；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

品）；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中医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

医护人员防护用品批发；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养

生保健服务（非医疗）；化妆品零售；化妆品批发；环保咨询服务；环境保护专用设

备销售；环境应急治理服务；医护人员防护用品生产（Ⅰ类医疗器械）（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住所：邗江工业园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2、扬州扬大联环药业基因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旻昊 

注册资本：3075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产羊胚胎素系列护肤品；研究开发、生产转基因生物制品；销售

本公司自产产品；与转基因治疗和药物有关的研究开发与技术服务；护肤、洁肤类

化妆品生产（限分支机构经营）；食品销售（在许可经营范围和有效期限内经营）；

食品生产；美容；养生保健信息咨询；房屋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化妆品生产；

保健食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

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住所：扬州市邗江区西湖镇美湖路9号-9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与控股股东的联营企业，其中本公司控股股东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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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42.27642%。 

3、扬州联通医药设备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拥军 

注册资本：331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特种设备制造；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特种设备设计；建

设工程设计；建设工程施工；建筑劳务分包（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专用设备制造

（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工业工程设计

服务；工程管理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

术推广；消防技术服务；机械设备销售；五金产品批发；建筑材料销售；园林绿化

工程施工（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住所：高邮市送桥镇邵庄村码头组157号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控股股东的控股子公司。 

4、江苏联环健康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文韬 

注册资本：14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药品、食品、保健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奶粉）、一类、二类、

三类医疗器械、消毒产品、日用百货、化妆品、、针织纺品、五金家电的零售；中医

门诊（限分支机构经营）；企业营销策划，展览展示服务，市场推广，健康保健咨询、

医药信息咨询，按摩推拿服务、自有房屋租赁、道路普通货物运输，普通货物仓储、

配送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

食品互联网销售；互联网直播服务（不含新闻信息服务、网络表演、网络视听节目）；

互联网信息服务；药品互联网信息服务；医疗器械互联网信息服务；依托实体医院

的互联网医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

食品互联网销售（销售预包装食品）；远程健康管理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

类信息咨询服务）；软件开发；人力资源服务（不含职业中介活动、劳务派遣服务）；

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劳动保护用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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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住所：扬州市广陵区文峰路21号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控股股东的全资子企业。 

5、扬州市普林斯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潘和平 

注册资本：4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药品进出口；危险化学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

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自然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专

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技术

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第一类医疗器械生

产；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 

住所：扬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吉安南路158号金荣科技园B8栋6楼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控股股东的控股子公司。 

6、国药控股扬州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曹志毅 

注册资本：7366.534191万人民币 

住所：扬州市秋实路1号办公楼一层、二层、三层312、四层401、五层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药品批发；药品零售；药品互联网信息服务；第一类非

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经营；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销售；食品销售；第三类医疗器械

经营；第三类医疗器械租赁；道路货物运输（网络货运）；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

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

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成人情

趣用品销售（不含药品、医疗器械）；第三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经营；第二类非

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经营；第二类医疗器械租赁；第一类医疗器械租赁；食品销售

（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食品互联网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婴幼儿配方乳粉及

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销售；保健食品（预包装）销售；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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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仪器销售；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针纺织品销售；劳动保护用品销售；箱包销

售；服装辅料销售；纺织、服装及家庭用品批发；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

商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纺织专用

测试仪器销售；产业用纺织制成品销售；金属工具销售；日用品出租；租赁服务（不

含许可类租赁服务）；集贸市场管理服务；日用百货销售；二手日用百货销售；日用

品批发；日用品销售；单用途商业预付卡代理销售；道路货物运输站经营；厨具卫

具及日用杂品批发；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零售；日用杂品销售；日用玻璃制品销售；

棕制品销售；卫生陶瓷制品销售；日用木制品销售；茶具销售；家用电器销售；家

用电器零配件销售；家用电器安装服务；电子产品销售；电子元器件批发；国内贸

易代理；家用视听设备销售；日用家电零售；电子元器件零售；电热食品加工设备

销售；机械电气设备销售；搪瓷制品销售；物业管理；会议及展览服务；农副产品

销售；卫生用杀虫剂销售；化妆品批发；化妆品零售；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

用品销售；特种劳动防护用品销售；个人卫生用品销售；美发饰品销售；特种陶瓷

制品销售；总质量4.5吨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道路货物运输（除网络货运和危险货

物）；建筑工程用机械销售；特种设备销售；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

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

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粮油仓储服务；低温仓储（不含危险化学品等

需许可审批的项目）；仓储设备租赁服务；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小微型客

车租赁经营服务；运输设备租赁服务；日用化学产品销售；礼仪服务；企业形象策

划；建筑材料销售；轻质建筑材料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专业保洁、清洗、消

毒服务；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润滑油销售；电子专用设备销售；电力电

子元器件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光电子器件

销售；电子测量仪器销售；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销售；企业管理咨询；信息系统集

成服务；仪器仪表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新能源汽车整车销

售；汽车新车销售；汽车旧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汽车零配件零售；电车销售；

智能仓储装备销售；智能物料搬运装备销售；物料搬运装备销售；数字视频监控系

统销售；物联网设备销售；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金属结构销售（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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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控股股东的参股公司，公司关联人担任其董事。 

7、江苏联环玛俪妇产医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春元 

注册资本：3000 万元人民币 

住所：扬州市邗江区文汇西路 152号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医疗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中医诊所服务（须在

中医主管部门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控股股东的控股孙公司。 

8、江苏联环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任同斌 

注册资本：3500 万元人民币 

住所：高邮市界首镇创业路 38号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医疗器械互联网信息服务；货物

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生产；第三类

医疗器械生产；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消毒器械生产；用于传染病防治的消毒产品

生产；消毒剂生产（不含危险化学品）；消毒器械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技术

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第一类医疗器械生

产；第二类医疗器械租赁；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

租赁；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电子产品销售；软件开发；软

件销售；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制造；电子元

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机械设备研发；电子专用设备制造；机械电气设备制造；

机械电气设备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控股股东的控股孙公司。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1、综合服务费价格：2020年 5月 22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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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关联方签订<污水处理设备托管协议>和<综合服务协议>的议

案》。公司将污水处理设备的日常运营管理与污水处理全权委托江苏联环药业集团有

限公司负责，托管费用结算方式为按季结算，乙方每季度应向甲方支付托管费人民

币 55万元（不含税），不足一季度的按照（ ）计算，于每季度

结束后 15日内支付。江苏联环药业集团有限公司以公平合理的市场价或内部核定价

向本公司提供有偿的综合服务，服务内容包括向本公司提供安保、环保、生活后勤

等，除上述收费外，考虑到服务成本和其他不可预测因素，就所提供的综合服务收

取综合服务费，收费标准暂定为每季度 20万元。自上述两份协议生效之日起，江苏

联环药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扬州制药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15日

签署及重新审议的《综合服务协议》终止，江苏联环药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全资子公

司扬州制药有限公司于 2019年 3月 15日签署的《污水委托处理协议》终止。 

2、原辅料、药品、固定资产、在建工程等采购价格：上述交易价格公允，且对

方给予本公司同等条件下优于任何第三方的权利，因此，不会损害本公司利益。交

易均严格按照协议规定的条款进行，未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

生负面影响。 

3、设备维修价格：按市场价格向扬州联通医药设备有限公司支付维修费用（包

括加工费和材料费），价格不高于扬州联通医药设备有限公司提供给任何第三方的价

格。 

4、销售药品、材料价格：按市场价格结算，价格不低于本公司提供给任何第三

方的价格。 

5、许可关联方使用商标：2020年 8月 20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关联方签订<商标使用许可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许可联

环大药房在许可范围内有偿使用公司已在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注册登记的商标（注

册证号：1038793、1038794），联环大药房向我公司每年支付许可使用费 2万元（含

税），许可使用期限为 5年，自合同签署之日起起算。 

6、江苏联环玛俪妇产医院有限公司为公司提供体检服务，收费标准参照市场价

格确定，结算方式为按合同约定，该关联交易价格的确定方式符合公允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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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联方履约能力  

上述关联方依法存续、资信情况良好，具备持续经营和服务的履约能力，对本

公司支付的款项不会形成坏账。 

五、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预计的2023度日常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所发生的，是

必要的、有利的。上述关联交易协议的签订遵循了一般商业原则，交易定价公允、

合理，充分体现了公平、自愿、等价、有偿的交易原则。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对公司生产经营并未构成不利影响或损

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 

六、备查文件目录 

1、《联环药业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联环药业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

意见》 

3、《联环药业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联环药业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书面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联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3月 3日 


